
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文昌市铺前湾木兰湾美丽海湾保护与建设实

施方案编制项目；

（2）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3）采购金额：261.00万元（大写贰佰陆拾壹万元整）；

（4）服务期：合同签订后1年；

二、需求内容

1、项目背景

（一）“美丽海湾保护与建设”背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做出“推进美丽海湾保护与建设”的战略部

署，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举措。

2020年 7月，生态环境部副部长翟青表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

“十四五”规划编制要以“美丽海湾”为统领，扎实推动海湾生态

环境质量改善。近岸海域水生态环境好坏主要体现在海湾上。海湾

既是各类海洋生物繁衍生息的重要生态空间，也是各类人为开发活

动的主要承载体，是公众亲海戏水的重要生态空间，保护与开发的

矛盾最为集中。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要以“美丽海湾”为统领，推动

海湾生态环境质量改善，让公众享受到“水清滩净、岸绿湾美、鱼

鸥翔集、人海和谐”的美丽海湾。由此可见“十四五”乃至今后一



个时期，我国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是一个重点任务。

海湾是近岸最具代表性的地理单元之一。海湾是深入陆地形成

明显水曲的海域，是受海、陆双重影响的特殊自然体。我国具有标

准名称的大小海湾多达1467个，其中面积大于10平方公里的主要

海湾约150个，岸线长度约占大陆岸线总长度的57%。海湾具有丰

富的滨海旅游、海洋渔业、港口运输等海洋资源，是海洋经济发展

和人类开发活动的聚集地，同时也是各类海洋生物繁衍生息的重要

生态空间，在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总体布局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

位。

海湾生态环境问题制约近岸海域生态环境全面改善。海湾因承

载近岸人为开发和排污压力最为集中，加之脆弱、半封闭生态系统

特征，使得海湾生态环境问题突出、治理难度大。2020年，纳入监

测的44个重点海湾中，有60%的海湾存在劣四类严重污染海域；部

分海湾水质改善状况不稳定，出现污染反弹；岸滩垃圾污染问题普

遍存在；大部分重要海湾生态系统仍处于亚健康或不健康状态，海

湾滩涂湿地和生态空间被大量侵占。截至2018年，因填海造地累

计造成永久性丧失滨海湿地总面积达16.3万公顷；海上溢油和危

险化学品泄漏等海洋突发环境污染事件仍呈高发态势，赤潮等多种

生态灾害并发，极大影响了公众临海亲海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

感，是制约全国近岸海域生态环境质量全面改善、深度改善的突出

短板，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建设美丽中国的重点区域和关

键领域。



2、项目目标

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以

改善海洋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以美丽海湾保护与建设为抓手，系

统开展重点海湾污染防治和美丽海湾保护与建设；健全陆海统筹的

生态环境治理制度体系，建立长效监管机制，稳步推进“美丽海湾”

建设。

3、项目依据、范围和时限

（一）主要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 4月 24日修订，2015

年 1月1日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年 6月27日第二次修

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2012年 7月 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2008年 8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2017年 11月 5日）；

《“十四五”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规划》（2022年 1月 17日）；

海南省海洋经济发展“十四五”规划 （2021-2025年）；

关于印发《重点海域综合治理攻坚战行动方案》的通知（环海

洋〔2022〕11号）；

《海水水质标准》（GB 3097-1997）；

4、工作方案

1、“美丽海湾”路径探索调研及分析



开展海南省文昌市“美丽海湾”建设实施路径路径探索工作情

况调研及分析，深入研究 “生态文明”理念的理论内涵及实践指导

思路，系统梳理铺前湾（文昌段）以及木兰湾生态环境治理以及“美

丽海湾”建设路径探索过程中取得的进展和成效。

2、“美丽海湾”保护与建设实施方案

按照“美丽海湾”建设相关要求，对标《美丽海湾建设参考指

标（试行）》中的5项指标，围绕铺前湾（文昌段）以及木兰湾海

湾水质优良比例、海湾洁净状况、海洋生物保护情况、滨海湿地和

岸线保护情况以及海水浴场和滨海旅游度假区环境状况，系统分析

其生态环境本底情况、资源特色、利用现状；立足现状以及区域发

展总体规划，通过系统调研以及问题梳理，科学诊断突出问题及症

结成因，因地制宜，精准实施“一湾一策”；建立以海湾为核心的

空间管控体系，以海湾为核心，将具有自然生态紧密联系的相邻地

理单元纳入海湾（湾区）综合治理单元，建立“省（区、市）—市

—海湾（湾区）”海洋生态环境分级治理体系，优化构建陆海统筹、

整体保护、系统治理的海洋生态环境分区管治格局，强化沿海、流

域、海域协同一体的生态环境系统保护和综合监管，推进形成多方

联动、顺畅高效的综合监管机制。

3、编制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并协助申请生态环境资金项目储

备库入库

按照《省级生态环境项目储备库入库指南（试行）》，相关工作

和申报要求，重点围绕铺前湾（文昌段）以及木兰湾生态环境治理



现状以及“一湾一策”实施方案，科学合理设置生态环境治理工程

项目，明确建设目标、重点任务和工程清单，形成符合海南省筛选

与推荐材料要求的《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以及《海南省铺前湾、

木兰湾“美丽海湾”建设实施方案》，并积极做好申报准备工作，

通过海南省筛选与审查。

5、工作流程

1、“美丽海湾”建设路径探索调研：对标《美丽海湾建设参考

指标（试行）》，围绕铺前湾（文昌段）以及木兰湾海湾水质优良比

例、海湾洁净状况、海洋生物保护情况、滨海湿地和岸线保护情况

以及海水浴场和滨海旅游度假区环境状况，系统分析其生态环境本

底情况、资源特色、利用现状，探索“美丽海湾”建设潜力点及路

径。

2、按照“一湾一策”要求，编制美丽海湾保护与建设实施方

案：根据《省级生态环境项目储备库入库指南（试行）》等相关文

件要求，从海湾环境污染防治、海湾生态保护修复、亲海环境品质

提升、生态环境风险防范以及海湾生态环境保护能力及基础设施建

设等方面探索美丽海湾试点示范建设，针对铺前湾以及木兰湾现有

工作基础制定建设“美丽海湾”实施方案，寻找生态环境治理以及

产业反哺结合点，形成具有海南特色的“美丽海湾”建设典型范例。

3、方案论证及修改：实施方案编制完成后，邀请生态环境部

及海南省生态文明、以及海湾污染治理和“美丽海湾”保护与建设

领域专家开展论证，根据专家意见进行修改完善。



4、自查是否与入库项目申报原则相悖：

核查工作主要参照以下方面：

（一）不符合入库重点支持方向的项目。

（二）未体现问题导向，对解决重点海湾突出环境问题和推进

美丽海湾保护与建设贡献不大、与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关系不紧密、

实施必要性不充分的项目。

（三）不符合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可行性论证不充分、无运

维保障等项目。如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中建设内容、地点、工艺、

规模不明确；项目选址不符合法律法规等。

（四）生态环境绩效不明确或生态环境绩效低的项目。如以实

验仪器设备购置为主要内容的污染防治监管能力建设项目；偏离主

体项目需要的科研类项目；项目总投资投入与项目绩效产出不匹配

的项目等。

（五）成熟度未达到入库要求的项目。如未提交经批复的可行

性研究报告（或实施方案）及相关证明文件的项目，项目名称、建

设规模、内容及相关证明材料不规范的项目等。

（六）其他。如不属于地方政府支出责任范围、不属于生态环

境部门职责范围的项目；企业达标排放等企业事权类项目；已获得

中央、省级财政资金支持，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文件明确规定不予

省级财政资金支持的项目。

6、进度安排

项目进度安排：按合同约定。



7、成果文件

（1）海南省重点海湾污染防治和美丽海湾保护与建设项目入

库申报书；

（2）海南省铺前湾以及木兰湾“美丽海湾”项目绩效目标申

报表；

（3）海南省文昌市美丽海湾保护与建设实施方案（含铺前湾、

木兰湾）；

（4）海南省文昌市美丽海湾宣传视频；

（5）美丽海湾指标对照材料等。

（6）“美丽海湾”申报的其他相关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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